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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4】留置权★★
	（一）概念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事先合法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动产，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
	（二）特点 
	（1）留置权是动产担保物权，且留置权人需占有担保物； 
	（2）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抵押权和质权都是意定担保物权。 
	（三）留置权的成立条件
	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因而必须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具体包括： 
	1.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动产。 
	债权人必须是基于特定合同关系或授权事先合法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动产。 
	2.债权已届清偿期 
	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到期就无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因而不得留置。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人无支付能力的除外。
	3.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牵连性），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 
	（1）满足牵连性：可以留置债务人财产+第三人财产 。 
	（2）企业间留置——可以不满足牵连性 
	①非同一法律关系+企业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 
	企业之间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债务人以该债权不属于企业持续经营中发生的债权为由请求债权人
	②非同一法律关系，只能留置债务人财产，不得留置第三人财产 
	企业之间留置的动产与债权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债权人留置第三人的财产，第三人请求债权人返还留置财产的，人
	【示例】非同一法律关系+持续经营：2025年1月，A公司委托B公司将棉布加工成服装，未付加工费100
	B公司对加工成的丝绸服装行使留置权（ √ ）。
	【示例】非同一法律关系+非持续经营：2025年1月，A公司员工驾驶公司汽车撞坏B公司设备，造成损失1
	B公司对加工成的服装行使留置权（ × ）。
	【示例】（1）B公司自A公司借用汽车一台，使用期间B公司交给C公司维修，未付修理费；
	C公司能否留置汽车？A公司要求返还，能否得到支持？
	答案：C公司可以留置汽车；A公司要求返还，不能得到支持。
	（2）2020年1月，B公司委托C公司修理设备，欠修理费10万元；2020年2月，B公司自A公司借用
	C公司能否留置汽车？A公司要求返还，能否得到支持？
	答案：C公司不能留置汽车；A公司要求返还，能得到支持。
	（四）留置权的效力 
	1.所担保债权的范围 
	留置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留置物保管费用和实现留置权的费用。 
	2.留置物的范围 
	留置财产为可分物的，留置财产的价值应当相当于债务的金额。 
	3.留置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1）妥善保管标的物的义务。留置权人负有妥善保管留置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财产毁损、灭失的，
	（2）孳息收取权。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该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五）留置权的实现 
	（1）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间； 
	（2）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人应当给债务人60日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间，但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
	（3）债务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
	（4）债务人可以请求留置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行使留置权；留置权人不行使的，债务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
	（5）留置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债务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总结】
	【例题·单选题】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留置权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留置权的客体为动产与不动产
	B.留置权属于约定担保物权
	C.债权人留置财产后，应在60日内实现留置权
	D.留置权人丧失对留置财产的占有将导致留置权消灭
	答案：D
	解析：① 选项A错误，留置权不能存在于不动产。能够成为留置权客体的，只能是动产；② 选项B错误，留置
	【考点5】担保物权与诉讼时效★★
	1.抵押权 
	（1）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抵押权人主张行使抵押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债权人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调解后未在民事诉讼法规定
	2.留置权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请求拍卖、变卖留置财产并以所得价款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
	3.质权 
	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 
	（1）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参照适用抵押权的规定； 
	（2）动产质权、以交付权利凭证作为公示方式的权利质权，参照适用留置权的规定。 
	【总结】 
	抵押、登记生效的权利质押，债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内主张权利； 
	动产质押、交付生效的权利质押、留置权，不受主债权诉讼时效的限制。 
	【考点6】担保物权并存的效力等级★★
	1.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2.同一财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的，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登记、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考点7】让与担保★★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移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有权对财产折价
	当事人已经完成财产权利变动的公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请求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形式上的受让人，不享有财产的全面支配权，只享有就该财产变价、优先受偿的权利。

